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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 5月 16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办公楼四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570,348,23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61.2909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李峰董事长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7人，出席 7人； 

3、 霍志军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公司其他高管均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202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566,236,780 99.7381 1,961,950 0.1249 2,149,500 0.1370 

 

2、 议案名称：202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566,236,780 99.7381 2,344,400 0.1492 1,767,050 0.1127 

 

3、 议案名称：2023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566,236,780 99.7381 2,628,450 0.1673 1,483,000 0.0946 

 



4、 议案名称：202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566,236,780 99.7381 2,511,650 0.1599 1,599,800 0.1020 

 

5、 议案名称：202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566,992,580 99.7863 3,355,650 0.2137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 2024 年度公司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04,871,585 94.3395 6,292,394 5.6605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567,750,180 99.8345 1,887,950 0.1202 710,100 0.0453 

 

8、 议案名称：关于规范公司经营范围表述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568,283,030 99.8684 1,475,100 0.0939 590,100 0.0377 

 

9、 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567,736,530 99.8336 1,475,100 0.0939 1,136,600 0.0725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 5%以上

普通股股东 1,459,114,45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普

通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以下

普通股股东 107,878,126 96.9832 3,355,650 3.0168 0 0.0000 

其中:市值 50

万以下普通

股股东 7,777,333 87.1533 1,146,400 12.8467 0 0.0000 

市值 50 万以

上普通股股

东 100,100,793 97.8406 2,209,250 2.1594 0 0.0000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2023 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 

107,8

08,32

9 

96.9813 3,355

,650 

3.0187 0 0.0000 

6 关于 2024 年度

公司与关联方

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议案 

104,8

71,58

5 

94.3395 6,292

,394 

5.6605 0 0.0000 

7 关于向银行等

金融机构申请

授信额度的议

案 

108,5

65,92

9 

97.6628 1,887

,950 

1.6983 710,1

00 

0.6389 

8 关于规范公司

经营范围表述

并修订《公司章

程》的议案 

109,0

98,77

9 

98.1422 1,475

,100 

1.3269 590,1

00 

0.5309 

9 关于制定公司

会计师事务所

选聘制度的议

案 

108,5

52,27

9 

97.6505 1,475

,100 

1.3269 1,136

,600 

1.0226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共 9 项，其中第 8 项为特别决

议议案，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其余均为普通决议议案，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

分之一以上通过；第 6 项为关联交易议案，公司控股股东山西焦化集团有限公司，第

二大股东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及持有本公司股票并出席会议的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为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合计回避表决票数 1,459,184,251



股，由非关联股东进行表决，合计表决票数 111,163,979 股。根据公司现场会议表决

结果和上交所信息公司统计的网络表决结果，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均获得表决通

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太原）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晓娜、梁慧茹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和会议的表

决程序等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月 17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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